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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036     证券简称：华联控股     公告编号：2017-059 

华联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关于重新规范承诺事项的提案 

信息披露义务人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致：华联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4号——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

关联方、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监管指引第

4号文”）规定，华联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联集团”或“本公司”) 

因“星光大道”项目二期存在需整改事项未完成，二期项目房产未能在 2017 年

底前申办并取得房产证书,影响了其承诺事项的按期履行。华联集团现根据“星

光大道”项目的现实情况及上市公司规范化治理要求拟对前期作出的承诺事项进

行重新规范，有关情况如下： 

一、原承诺事项内容 

    华联集团同意：自杭州“星光大道”项目二期工程建设竣工、开业后的两年

内，拟通过定向增发或现金收购等方式把该项目注入上市公司(指华联控股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联控股”或“上市公司”)，期限至 2017年 12月 31

日为止。 

    上述事项的详细内容，请查阅华联控股 2015年 7月 13日刊登的《关于中止

筹划重大事项暨公司证券复牌公告》，公告编号：2015-037。 

二、本次重新规范后的承诺事项内容 

    华联集团同意：自杭州“星光大道”项目二期房产取得房产证(以该房产取

得权属证书的登记日期为准)及该项目实现盈利后的一年内，拟启动通过定向增

发、现金收购等方式把该项目注入上市公司。 

三、“星光大道”项目的基本情况 

“星光大道”项目由浙江华联杭州湾创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联杭州湾

公司”)开发建设、运营。该公司为华联集团控股子公司。 

华联杭州湾公司：成立于 2004年 1月，注册资本为美元 2,990.00万元，注

册地址：杭州市滨江区长河街道星光国际广场 1幢 516 号，经营范围房为：地

产开发、基建项目管理和服务、物业管理；批发、零售：日用百货、金银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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饰、电脑配件、数码产品、酒（国家限制和禁止的除外，涉及许可证的凭证经

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华联杭州湾公司于 2004年通过竞价取得杭州滨江区商业、办公用地合计

52,944平方米。该地块按规划建设成为全长 1.3公里的跨街连廊商业综合体、

步行街，项目冠名“星光大道”，以电影元素为主题分两期进行开发，计容积率

建筑面积 225,408.40平方米。截至目前，“星光大道”一、二期项目已竣工并投

入商业运营，华联杭州湾公司目前的业务收入主要以租赁收入为主。一、二期项

目情况如下：                                             单位: 平方米 

项  目 占地面积 计容积率建

筑面积 

可供出租商

业面积 

可供出售公

寓剩余面积 

可供出售办公

楼剩余面积 

一期项目 26,558 
111,948.60 76,738.55 3,726.23 -- 

二期项目 26,386 113,459.80 74,574.50 -- 35,284.59 

合计 52,944 225,408.40 151,313.05 3,726.23 35,284.59 

注：上述公寓、办公楼可供出售剩余面积为截止 2017年 9月 30日数据。 

 

截止 2016年 12月 31日，华联杭州湾公司(经审计)总资产 198,307.19万元，

净资产 35,621.82万元，营业收入 15,949.17万元，净利润-2,570.23万元。 

截止 2017年 6月 30日，华联杭州湾公司(未经审计)总资产 201,254.74万

元，净资产 36,117.14万元，营业收入 6,710.38万元，净利润 602.03万元。 

四、本次重新规范承诺事项的原因及相关说明 

    1. 存在整改事项未完成，二期项目房产未取得房产证 

    “星光大道”二期项目于 2015年 12月前竣工、投入商业运营。按照原计划，

华联集团拟自杭州“星光大道”项目二期工程建设竣工、开业后的两年内(即截

止 2017年 12月 31日)，拟通过定向增发或现金收购等方式把该项目注入上市公

司。但截至本提案日，华联杭州湾公司仍在进行“星光大道”二期项目代建连廊

有关的报批报建等手续，由于《杭州市滨江区星光大道二期建设项目方案调整》

涉及相关政府部门较多（包括规划、发改委、国土分局、消防、交警、住建局、

环保分局、商务局、城管局等），且各种报批报建申报手续核准时间的不可控性

及后续整改需要时间，“星光大道”二期项目房产不能在 2017 年 12月 31日前取

得相关产权证书事宜已为事实，导致华联集团上述承诺事项无法按期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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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星光大道”二期项目房产未取得产权证书的原因说明 

“星光大道”项目分两期进行开发建设。一期和二期项目跨街道相连，全长

1.3 公里，其中二期工程项目 A、B 地块之间存在市政公共道路（原秋水路，现

科技馆街）。根据开发协议，华联杭州湾公司可以在丹枫路、滨盛路、秋水路和

商业步行街两侧根据设计方案代建跨街连廊设施，但设计方案需单独报批，跨街

连廊设施由华联杭州湾公司调配使用。华联杭州湾公司为不影响二期项目的建设

进度，配合杭州 G20峰会的召开，实现沿江景观工程与商业步行街项目相互协调，

同步推进，确保商业步行街和沿江景观带的整体效果，实现 2015 年 12月底前投

入商业运营之目标。华联杭州湾公司在秋水路上方代建过街设施报批手续尚不完

备的情况下，与二期工程项目同时施工，在 A、B 地块之间建设了跨街连廊。由

于代建连廊工程是“星光大道”二期项目中的一部分，代建连廊有关报批报建等

手续正在补办、完善，进而制约了“星光大道”二期项目房产证书办理与获取。 

3. 代建连廊补办有关报批报建等手续的进度情况 

关于“星光大道”二期项目代建连廊事宜，杭州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住房

和城市建设局、杭州市滨江区住房和城市建设局、杭州市规划局高新技术产业开

发区分局、杭州市规划局滨江区分局联合出具《关于杭州星光大道（A、B）区方

案和初步设计调整的批复》，同意在 A、B区块之间秋水路上方增设连廊，该连廊

一层架空，二至四层功能为商业及通道，项目容积率由 4.3调整为 4.5，其余经

济技术指标不变。二期项目尚需完善各报批报建手续，落实整改措施、办理房产

证、进行二期工程项目决算等工作，整个过程预期还需要花费时间 8-12 月。目

前正在积极跟进办理后续相关的消防、规划等手续，并按照主管政府部门的要求，

落实整改措施，最终取得“星光大道”二期项目整体房产的产权证书。 

有关“星光大道”项目房产目前产权权属情况、二期项目房产未取得产权证

书的原因、代建连廊补办有关报批报建等手续的进度等核查情况，详见《广东信

达律师事务所关于华联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承诺注入“星光大道”项目资产相关事

项的专项核查说明》 (附件 1)。 

五、履约受到限制时的应对措施 

    华联集团对上市公司的历次产业转型及可持续发展做出重大贡献，在人力、

物力、财力等方面给以大力支持。华联控股自 1994 年上市以来，其主营业务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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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了从上市之初单一化纤主业，到纺织服装、石化新材料、房地产的多次产业转

型。1998年，华联集团通过资产置换将优质的纺织、房地产资产注入上市公司，

华联控股当时的主业变更为以纺织服装为主、房地产为辅的业务架构，开始涉足

房地产开发业务。华联集团本次作出的承诺事项，也是为了支持上市公司发展，

通过壮大上市公司经营规模，进一步提升其竞争能力与可持续发展能力，有利于

促进上市公司的长远发展。 

华联集团本次重新规范的承诺事项，尚需提交上市公司华联控股股东大会审

议、批准。在审议该提案时，本公司所代表的股份须回避表决，即该提案的表决

结果完全由中小股东决定，华联集团本次重新规范的承诺事项能否获得华联控股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存在不确定性。若该重新规范的承诺事项不能获得华联控股股

东大会的批准通过，华联集团将和华联控股一起,进一步加强与华联控股中小股

东的沟通与交流工作,再次启动华联控股股东大会的审议程序,以确保华联集团

该承诺事项的顺利履行及实施。 

根据中国证监会监管指引第 4号文规定，华联集团现就本次《关于重新规范

承诺事项的提案》分别提请上市公司华联控股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华

联集团关联董事、华联集团所持上市公司华联控股的代表股份，在审议该提案时，

将回避表决。 

六、附件 

    1. 《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关于华联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承诺注入“星光大道”

项目资产相关事项的专项核查说明》。 

 

   

                                    华联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2017年 12 月 4日 




